博政办字〔2019〕72号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博山区全面建立林长制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博山区全面建立林长制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2月2日

博山区全面建立林长制实施方案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落实全区各级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构建森林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的长效机制，区政府决定在全区全面建立林长制。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建立林长制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字〔2019〕131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淄博市全面建立林长制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政办字〔2019〕90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要求

（一）总体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紧围绕生态博山建设目标，建立区、镇（街道）、村（居）三级林长组织体系，强化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等生态资源的责任意识，落实好“护林、增林、用林”责任，加快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森林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机制。

（二）工作目标。2019年11月底前出台实施方案，配齐区级林长，落实配套制度；2019年12底前，镇（街道）、村（居）出台工作方案，配齐镇级和村级林长，完善各项制度，初步构建起区、镇（街道）、村（居）三级林长制体系，落实各级林长责任，逐步实现林长制运行管理常态化。

 二、组织体系
（一）分级设立林长

区设立总林长、副总林长、林长。全区总林长由区委书记、区长担任；副总林长由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分管副区长担任；在全区范围内分片设立区级林长，由区总林长和副总林长分别兼任。每名区级林长明确一个区直部门为联系单位。所涉及镇 （街道）负责人分别担任相应林长。

各镇（街道）设立林长和副林长，镇（街道）党委主要负责人担任林长，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第一副林长，其他负责人担任副林长。

村（居）设立林长和副林长，村（居）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担任林长，其他村干部担任副林长。

设立林长制办公室

区设立林长制办公室。林长制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区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根据工作需要，抽调相关部门人员集中办公。

建立林长制协作会议制度

区建立林长制协作会议制度，协调解决森林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林长制协作会议由总林长、副总林长、林长和林长制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组成。区林长制责任单位为区委、区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区林长制责任单位分别明确1名负责同志，确定1名副科级干部为联络员，具体负责林长制部门协作事宜。林长制协作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不少于1次。重大事项，总林长、副总林长随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镇（街道）林长制责任单位由同级党委、政府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三、工作职责

（一）林长职责

区总林长、副总林长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及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组织完成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任务和城乡绿化工作，对辖区内生态资源保护发展负总责，承担本级林长制工作的督导、调度、协调，并配合市级林长做好责任区域内相关工作。区林长负责督促指导责任区内生态资源保护发展任务，并确保按时保质完成；督促责任区做好生态资源保护工作，及时组织查处责任区内破坏生态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镇（街道）林长、副林长负责在责任区内组织开展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工作；负责辖区护林员队伍的日常管理，落实源头管理责任，及时发现、制止并协调处置各类破坏生态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对责任区内生态资源保护发展工作负总责。 

村（居）林长、副林长主要负责在责任区内组织开展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及时发现、制止责任区内破坏生态资源行为，并立即向上级林长报告。 

下级林长对上级林长负责，上级林长对下级林长负有指导、监督、考核责任。

（二）林长制办公室职责

区级林长制办公室负责落实区级林长决定的事项，负责全区林长制的组织实施。负责林长制日常事务，承办区级林长制相关会议，下达年度工作任务，监督、协调各项任务落实。制定林长制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组织实施年度考核等工作。 

镇（街道）林长制办公室工作职责，由各镇（街道）结合实际自行确定。 

四、主要任务

（一）加强生态资源保护

1.强化生态保障功能。科学编制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划定保护区域和保护红线，落实保护措施。严格生态红线管控，区政府组织全区生态保护红线开展勘界定标工作，将生态保护红线准确落地，严格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严格控制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湿地和自然保护地，对工程建设使用林地实行规划管理、定额管理和用途管制，加强使用林地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严禁以各种名义侵占林地、湿地。严格实行林木采伐限额管理、加强林木凭证采伐监督。（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水利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2.落实生态补偿制度。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专项资金的使用监督。加强全区古树名木保护和修复，探索建立湿地生态、珍稀濒危树种种质资源和古树名木保护等补偿制度。（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３.加强森林火灾防控。健全责任标准体系，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重点林区水灭火管网、防火道路网、监测预警信息网等基础设施。加强专业扑灭火队伍和护林员队伍建设，完善防火应急预案，提高森林火灾扑救能力。加强扑火物质准备，鼓励防火任务重的镇（街道），积极配备无人机。（区应急管理局、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水利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气象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４.加强有害生物防治。建立森林病虫害与外来有害物种监测监控平台，提升虫情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健全完善病虫害防治快速反应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森林病虫害防治目标责任制。抓好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日本松干蚧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减少灾害损失，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千分之二以下。（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气象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５.加强生态资源监管。加快建立森林等生态资源网格化管理体系，确保林有人管、责有人担。探索设立“民间林长”，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加快推进自然资源执法改革，理顺执法体制，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依法严厉打击盗伐滥伐林木、非法使用林地湿地等破坏生态资源违法行为，确保生态资源安全。（区自然资源局、区司法局牵头，区公安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二）加快生态资源培育

６.加快荒山绿化和生态修复，构建南部山区生态防护区。博山镇、石马镇、池上镇、源泉镇等镇，加快现有荒山的绿化步伐。对宜林荒山实行专业队造林，工程化管理，营造混交林；对已绿化的荒山，增植彩叶树种，提升绿化效果，对不适宜人工造林的瘠薄荒山，实行封山育林，逐步恢复林草植被。对已关停的露天矿山和破损山体，实施生态修复绿化，通过植树、种草，逐步恢复生态，把南部山区打造成全区生态防护屏障。（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教育和体育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７.加快骨干道路绿化，构建路域生态防护区。对等级道路两侧进行绿化美化，打造城镇之间、镇村之间绿色廊道相连的路网廊道体系。对新建道路按高标准绿化美化，对现有林带进行绿化提升，打造乔灌结合、多树种、多层次、林路相依的路域生态防护体系。（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教育和体育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８.加快水系绿化和湿地保护，构建水域生态防护区。结合河道治理和小流域治理，加快以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护岸林、护堤林为主的生态水系建设。加快主要河流湿地、湖泊湿地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对流域内宜林荒山荒滩荒地全部造林绿化，提高林木覆盖率，打造“林水相依、林水相连、依水建林、以林涵水”的水系绿网体系。（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教育和体育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9.加快镇村和园区绿化美化，构建绿色生态园区。结合乡村振兴，大力开展镇村绿化美化和工业园区绿化，建设环镇林、围村林、环企林、镇村游园等，提升镇、村、企业绿化水平，积极争创森林镇、森林村。打造林居相依、林企相依的绿色生态园区。（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教育和体育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三）推进生态资源合理利用

10.加快建立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明晰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加快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水利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11.推进森林抚育经营管理，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抓好国有林场、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抚育经营管理，采取改造、培育、更新等措施，提升森林质量和碳汇能力，增强森林生态功能。（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12.提高生态资源效益。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要求，立足森林、湿地等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林果、种苗花卉、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特色产业，实现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推进。（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13.加快新技术推广应用，提高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保护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推进全区森林、湿地资源“一张图”“一套数”动态监测体系和监测能力建设，提高监测时效性和数据准确性。（区科技局、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大数据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审计局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街道党委、政府是推行林长制的责任主体，要抓紧制定出台工作方案和相关制度措施，保障林长制必要的工作经费，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牵头，区林长制责任单位参与）

（二）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工作协作机制，把林长制作为自然资源督查重点事项，督促地方落实责任。建立投入保障制度，完善公共财政支持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政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社会资本积极投入生态资源保护发展。（区自然资源局、区财政局牵头，区林长制责任单位和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落实）

(三)实行绩效评价。区总林长负责组织对下一级林长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严格追究责任。（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林长制责任单位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四）加强宣传引导。建立森林、湿地资源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台，畅通社会监督渠道。推行林长制实施情况第三方评估办法，强化评估结果运用。加强森林、湿地保护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区委宣传部、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林长制责任单位参与，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落实）

此前发布的有关文件规定，凡与本方案不一致的，按照本方案执行。
附件：1.区总林长 区级林长名单 

2.区林长制责任单位职责                       

3.区级林长责任区域任务分配表

4.区林长制责任单位分管领导、联络员名单 

附件１
区总林长 区级林长名单

一、区总林长

总 林 长：刘忠远   区委书记

聂玉彬   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总林长：崔克辉   区委副书记

许  珂   区委常委、副区长，博山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黄向军   区政府副区长

二、区级林长

刘忠远同志兼任池上镇和源泉镇片区区级林长，区自然资源局、区财政局为联系单位。

聂玉彬同志兼任博山镇和石马镇片区区级林长，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农业农村局为联系单位。
崔克辉同志兼任白塔镇和城东街道片区区级林长，区市场监管局、区文化和旅游局为联系单位。

许珂同志兼任域城镇和城西街道片区区级林长，区水利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为联系单位。

黄向军同志兼任山头街道和八陡镇片区区级林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为联系单位。

附件2

区林长制责任单位职责

区委宣传部负责指导林长制相关宣传教育和社会舆论引导等工作。

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森林、湿地保护发展重点项目,负责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日常工作等。

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组织校园绿化,对学生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以及国土绿化、森林防火、森林保护等宣传教育。

区科技局负责支持开展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发展保护的科学研究与新技术推广应用。

区公安分局负责组织指导和依法打击涉及破坏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区司法局负责指导涉及森林、湿地资源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起草等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协调解决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所需经费等工作。

区自然资源局承担区林长制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制定森林、湿地的保护发展规划,组织国土绿化以及森林、湿地等资源保护监管、调查监测、确权登记和开发利用等工作;协调推进退耕还林还果工作。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协调推进城乡建设管理有关工作和协助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所辖公路用地范围内绿化工作,加强通往或穿越林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森林火灾处置救援提供运输保障。

区水利局负责做好河流、湖泊、水库等管理范围内绿化工作,配合做好造林绿化和林业生产用水调度。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做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工作，做好果树生产服务及产业发展指导工作。

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指导完善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和相关设施,加强生态旅游公益宣传,制定生态旅游发展规划。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森林、草原扑灭火工作。

区审计局负责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重大保护发展资金使用审计等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的市场监管，负责指导制定林产品相关生产标准。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职责范围内城市公园和绿地建设，城区绿化和城区园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严格城区园林绿化执法，严厉打击破坏园林绿化景观的行为。

区大数据局负责支持开展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的信息化建设。

区气象局负责为森林防火等防灾减灾提供气象信息。

附件3

区级林长责任区域任务分配表

	区级

林长
	责任区域任务
	责任主体
	联系单位
	区自然资源局服务人员

	刘忠远
	负责督促指导池上镇和源泉镇区域生态资源保护发展和城乡绿化工作，重点督导保护好池上镇9.7万亩和源泉镇5.6万亩公益林，加强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工作，督导森林防火、荒山绿化和已关闭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池上镇
	区自然资源局
	辛  达

	
	
	源泉镇
	区财政局
	路维钊

	聂玉彬
	负责督促指导博山镇和石马镇区域生态资源保护发展和城乡绿化工作，重点督导保护好博山镇7.7万亩和石马镇3.8万亩公益林，加强自然保护区和五阳湖国家级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工作，督导森林防火、荒山绿化和已关闭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博山镇
	区发展和改革局
	张忠珂

	
	
	石马镇
	区农业农村局
	谢孔优

	崔克辉
	负责督促指导白塔镇和城东街道区域生态资源保护发展和城乡绿化工作，重点督导保护好白塔镇1万亩和城东街道0.3万亩公益林，督导森林防火、荒山绿化和已关闭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白塔镇
	区市场监管局
	肖  磊

	
	
	城东街道
	区水利局
	岳纪国

	许  珂
	负责督促指导域城镇和城西街道区域生态资源保护发展和城乡绿化工作，重点督导保护好域城镇7.0万亩公益林，加强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工作，督导滨莱高速域城段高标准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森林防火、荒山绿化和已关闭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域城镇
	区应急管理局
	孙思维

	
	
	城西街道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段翠美

	黄向军
	负责督促指导山头街道和八陡镇区域生态资源保护发展和城乡绿化工作，重点督导保护好山头街道4.0万亩和八陡镇2.0万亩公益林，督导滨莱高速山头段高标准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森林防火、荒山绿化和已关闭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山头街道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李茂堂

	
	
	八陡镇
	区交通运输局
	杨  柳


	林长制

责任单位
	分管领导
	联络员

	
	姓名
	职务
	电话
	姓名
	职务
	电话

	区委宣传部
	闫秀珍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
	15653305177
	刘泽洲
	区委宣传部副主任科员
	13953360650

	区发展和改革局
	李  欣
	党组成员、区重点项目促进中心主任
	13583375440
	王  萌
	办公室主任
	15953344899

	区教体局
	王立元
	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主任
	13793333799
	孙  晓
	计审科副科长
	13615336699

	区科技局
	张  芹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011615511
	郝纪涛
	农村与社会发展科科长
	18353328008

	区公安分局
	杨光森
	党委副书记
	17805335005
	成  威
	森警大队科员
	17805337583

	区司法局
	齐宝成
	党组成员，副局长
	13573328666
	赵沐芙
	备案审查与政府法律专务科

副科长
	4152148

	区财政局
	宫存刚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853313207
	董  明
	综合科科长
	13723997419

	区自然资源局
	张忠珂
	党组成员、副局长
	15169231789
	李仁颖
	林草湿地保护与改革发展科科长
	13581005000

	区生态环境分局
	刘  震
	副局长
	13053350066
	王  禹
	生态科科长
	18560951212

	区住建局
	翟  良
	副局长
	13969384909
	刘栋伯
	村镇处副主任
	1347553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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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林长制责任单位分管领导、联络员名单

	林长制

责任单位
	分管领导
	联络员

	
	姓名
	职务
	电话
	姓名
	职务
	电话

	区交通运输局
	王  谦
	党组成员，地方道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13355236868
	崔立军
	地方道路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
	13561614443

	区水利局
	宋作桐
	副局长
	4110227
	郑向军
	河道处副主任
	4163693

	区农业农村局
	王光亮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653395277
	翟海云
	综合科科长
	13070611152

	区文化和旅游局
	李  涛
	副局长
	18605335619
	岳  苗
	产业发展科科长
	13792170780

	区应急管理局
	刘庆华
	党组成员、区应急救援指挥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13789893677
	王泾锟
	风险灾害防治救援科

副科长
	18764345703

	区审计局
	陆琳琳
	党组成员、副局长
	18853313206
	乔鑫江
	区经济责任审计服务中心主任
	18853313213

	区市场监管局
	燕洪博
	主任科员
	15275973996
	岳兴博
	市场规范管理科科长
	18353398637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商光炬
	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
	15069316660
	范  雷
	规划二中队队长
	13953346480

	区大数据局
	刘  永
	电政信息中心副主任
	18606387851
	刘  炜
	办公室主任
	15345331914

	区气象局
	张学虎
	局长
	18553392189
	徐家俊
	办公室主任
	1766027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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